
设立印刷公司的详细条件

产品名称 设立印刷公司的详细条件

公司名称 北京市新曙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10.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通用国际中心A座1703

联系电话  13021112988

产品详情

一、办理流程 

1、设立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或个人可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bai的电子政务网上下载并填写《印刷企
业基本情况登记表》连同《申请》

《印刷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一式两份，《章程》《验资报告》原件及复印件(一年内)，法人身份证复
印件以及厂方房产或租赁证明。提交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印制管理处进行审核。

2、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审核资料符合条件的基础上，对设立企业或个人进行实地考察后，为符合条
件者颁发《印刷经营许可证》。

二、印刷经营许可证办理条件

1)有确定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

2)有与出版物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发行人员。

3)有与出版物批发业务相适应的设备和固定的经营场所。

4)有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5)近三年内未受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无其他严重违法记录。

注除出版物发行企业依法设立的从事批发业务的分公司外，批发单位应为公司制法人。

《印刷经营许可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为了加强印刷业管理，规范印刷业市场秩序，维护印刷业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而颁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资
格证明。



《印刷经营许可证》是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必须申办的合法
凭证，是保障从事印刷出版业的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和保障。

同时也是判断从事印刷业的企业或个人是否合法经营、依法经营的有力凭证。

1、印刷经营许可证办理材料

1)企业章程。

2)注册资本信用证明。

3)经营场所的情况及使用权证明。

4)法人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5)负责人的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技术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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